
国际食品标准认证组织

国际食品标准认证组织（International Food Standards Certification Organization，缩

写 IFSCO），是在瑞士日内瓦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联合国 NGO组织。是联合

国粮农组织（FAO）会员单位、FAO“减少粮食损失”缔约方会议成员，并完成世界卫

生组织、世界贸易组织相关注册，深度参与全球食品治理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。

一、历史沿革与组织定位

IFSCO以推动全球食品标准化、保障食品安全、促进食品贸易便利化为核心使命，依

托联合国框架与国际协作网络开展工作，是全球食品标准与认证领域的专业化国际机

构。

IFSCO作为联合国 NGO组织，与各国食品监管机构、标准化组织、检测认证机构保

持长期稳定合作，以科学、公正、透明、非营利为原则，推动国际食品标准协同与认

证结果互认，减少贸易技术壁垒，降低食品损失与欺诈风险。

二、宗旨与核心任务

宗旨

推动全球食品标准化体系建设与协同实施，保障全球消费者食品安全与健康权益，促

进国际食品贸易公平便利化，减少全产业链食品损失与浪费，助力构建包容、可持



续、面向未来的全球食品治理体系。

核心任务

 制定、修订、复审并推广国际食品标准及配套认证规范，推动全球自愿采纳与合

规实施；

 建立并完善国际食品认证认可体系，推动各国检测与认证机构技术合作、能力互

认与结果采信；

 与 FAO、WHO、CAC、ISO等国际组织深度协作，参与全球食品标准与治理规则

制定；

 组织国际论坛、学术研讨、技术培训与能力建设，发布研究报告、风险预警与行

业白皮书；

 建立全球会员协作与信息共享机制，推动标准、检测技术、合规经验开放共享；

 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食品真实性、防伪与防欺诈检测，提升全球食品供应链

安全水平。

三、成员体系

IFSCO成员分为四类，权责清晰、层级分明，覆盖全球政府机构、企业、科研单位与

行业组织。

成员类型 准入条件 核心权利 核心义务

治理会员 主权国家唯一国家级

食品标准化主管机

构，获政府授权

治理与技术事项完整

投票权、理事会选举

权与被选举权

遵守章程、履行决

议、参与治理、维护

组织声誉、缴纳会费

普通会员 食品相关企事业单

位、机构，成立满 2
年、无重大违规

技术事项投票权、参

与标准制定、优先获

取标准与服务

缴纳会费、参与活

动、保守秘密、合规

运营

观察员 机构或个人，对食品

标准认证领域感兴趣

参与公开会议、学术

交流、优惠获取资料

遵守章程、不参与表

决与提案

荣誉会员 对全球食品标准化事

业有杰出贡献的个人

/机构

受邀列席会议、免费

获取公开资料

无投票与提案权



四、组织机构

IFSCO采用会员代表大会决策—理事会监督—总干事全权执行的现代国际组织治理结

构，权责清晰、分工明确、运行高效。

1. 最高权力机构：会员代表大会

 由全体正式会员代表组成，每 5年召开 1次常规会议，可召开临时会议；

 职权：制定/修订章程、选举/罢免理事会成员与总干事、审议年度预决算、确定发

展战略、审批组织终止等重大事项；

 表决：一般决议半数通过，章程修改、组织终止等重大事项需治理会员 2/3以上且

普通会员半数以上赞成。

2. 监督与议事机构：理事会

 由 19人组成：主席 1名、副主席 7名、司库 1名、会员代表 9名；总干事为当然

列席成员；

 主席为礼仪职务，不拥有行政、人事、财务与项目决策权；

 职权：审议战略与预决算、监督总干事执行、批准副总干事与区域主任、制定规

则、合规监督与申诉处理；

 不干预日常运营，决议交由总干事办公室执行。

3. 技术管理机构：技术管理委员会（TMC）

 标准制定、修订、复审的专属技术决策机构；

 由主席+10名食品领域资深专家组成，任期 6年，可连任，最长不超过 12年；

 下设乳制品、酒类、茶叶、粮油、果蔬、水产品、肉制品等专项技术委员会，负

责分领域标准起草、技术验证、行业调研；

 决议：一般事项半数通过，标准立项、草案报批等重大事项需 2/3以上赞成。

4. 认证管理机构：认证管理委员会（AMC）

 食品认证认可体系的专属管理与监督机构；

 由主席+10名认证认可与食品合规专家组成，任期与规则同技术管理委员会；

 负责认证规则制定、认证机构资质认可、认证过程监督、争议处理、结果互认推

进；

 下设区域认证机构、认可委员会，支撑全球认证业务落地。



5. 首席执行机构：总干事办公室

 总干事为法定行政首长与最高执行人，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，任期 5年，可连任 1
届；

 核心职权：全面主持日常运营、人事任免、财务审批、业务管理、对外代表、应

急处置；

 承担全体大会、理事会、各委员会秘书处工作，负责行政协调、文件流转、标准

出版、信息发布与全球服务统筹。

6. 区域执行网络：区域代表处

 参照联合国地理区划，设立七大区域代表处：非洲、亚太、欧洲、拉美及加勒

比、美国、中国、东南亚；

 为总干事办公室延伸机构，负责区域会员发展、标准推广、认证对接、合作联

络、信息收集；

 区域主任由总干事提名、理事会批准、总干事任命，经费独立核算、自筹自给。

7. 独立监督机构

 设立申诉委员会、伦理与利益冲突委员会，负责会员申诉、伦理监督、利益冲突

审查与违规处置，保障组织公正与廉洁运营。

五、官员体系

IFSCO设 5类核心官员，分工明确、相互制衡，保障组织稳定运行：

 会员代表大会主席：礼仪性职务，主持会议、出席官方活动，无行政决策权；

 副主席（7名）：分掌政策、财务、技术、认证、区域合作等，协助主席与总干

事；

 司库：负责财务预算、决算、审计、风险管控与资产监督；

 总干事：最高执行官，对组织运营、财务、人事、业务全权负责；

 副总干事：协助总干事分管领域工作，对总干事负责。

六、国际合作

IFSCO坚持平等协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利共赢原则，与全球核心食品治理与标准组织深

度合作：

 联合国系统：FAO、WHO、CAC、ECOSOC、WTO、联合国和平大学发展欧洲



中心（ECPD）；

 标准与认证组织： ISO、国际认可论坛（ IAF）、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

（ILAC）；

 区域与国家机构：塞尔维亚食品认证检测中心、莫斯科大学食品药品安全中心、

黑山标准研究院等；

 合作内容：联合制定标准、推动检测与认证互认、开展 AI食品防伪技术研发、举

办国际论坛、推进中欧贸易食品防欺诈合作等。

七、国际食品标准制定流程

IFSCO标准制定遵循科学、公开、透明、协商一致原则，严格执行 8阶段流程，与国

际通行标准制定规则接轨：

(1) 预阶段（PWI）：识别需求、初步可行性研究，有效期 3年，逾期未推进自动撤

销；

(2) 提案阶段（NP）：5个以上正式会员/TMC/STC提交提案，2/3正式会员赞成立

项；

(3) 起草阶段（WD）：项目工作组编制工作草案，开展技术验证与意见处理；

(4) 委员会草案阶段（CD）：全球征求意见，协调分歧，形成投票稿；

(5) 询问阶段（DIS）：全体正式会员投票，2/3赞成且反对票≤1/4通过；

(6) 批准阶段（FDIS）：最终草案投票，通过后进入出版；

(7) 出版阶段：编辑校对、分配标准号、正式发布；

(8) 发布与复审：全球公示、推广实施，实施满 5年启动首次复审，确定确认、修订

或撤销。

八、认证认可体系

IFSCO建立覆盖食品全产业链的认证体系，以独立、公正、科学、可追溯为核心：

 认证范围：产品安全、品质、真实性、溯源、质量管理体系、可持续、防欺诈

等；

 认证流程：申请受理—文件审查—现场审核—技术评定—发证—监督审核—再认

证；

 核心规则：利益冲突回避、禁止“包过认证”、禁止买卖证书、审核全程记录、结果

公开可查；

 互认合作：与塞尔维亚、俄罗斯等国指定机构达成检测与认证互认，实现一次检



测、全球采信。

九、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

IFSCO以公众健康最高优先、绝对独立、公正廉洁为核心道德原则，制定严格的工作

人员行为规范：

 禁止接受贿赂、利益输送、宴请馈赠，价值超 100美元纪念品须申报上交；

 强制利益冲突申报与回避，禁止参与可能影响公正的外部兼职；

 终身保密义务，严禁泄露标准草案、商业秘密、审核信息与未公开数据；

 零容忍歧视、骚扰、霸凌与滥用职权，违规将面临警告、暂停权限、解除资格、

移送司法等处分；

 设立保密举报渠道与举报人保护制度，保障合规监督有效运行。

十、财务与资产管理

IFSCO为非营利组织，所有收入仅用于宗旨与业务活动，不向会员与管理人员分配利

润：

 经费来源：会员会费、捐赠、标准与认证服务收入、培训咨询、项目资助；

 财务制度：日历年为财务年度，预算经理事会审核、会员代表大会批准，第三方

独立审计，年度报告公开；

 资产管理：总干事办公室统一管理，重大资产处置需理事会 2/3以上赞成；

 知识产权：标准、技术文件、商标等归组织所有，未经许可不得商业使用。

十一、章程修改与组织终止

 章程修改：可由理事会、总干事办公室或 50个以上正式会员联名提出，经会员代

表大会 2/3治理会员赞成且半数普通会员赞成通过，向瑞士与联合国机构备案后生

效；

 组织终止：经理事会或 1/4以上正式会员提议，会员代表大会 2/3代表赞成通过；

清算后剩余资产全部捐赠给宗旨一致的国际公益食品机构，依法注销法人资格并

公示。

十二、联络信息

 总 部 地 址 ： 1, rue de Varembe, Case Postale 56, CH-1211 Geneve 20,
Switzerland



 官方网站：www.unifsco.org

 电子邮箱：contact@unifsco.org

http://www.ifsco.org
mailto:central@ifsco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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